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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许可权的行政法建构

戚建刚

摘 要 社会性许可权是指，受到项目影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作为社会性许可

申请人的项目企业以及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某种主张或者资

格。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是一种法外权利。它不同于环境法或者

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是一种具有特定属性和独立内涵的权利。将社会性许可权转

化为行政法上权利的理据在于：社会性许可权不仅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也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实定法层面已经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行政法上的

社会性许可权可以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前者主要包括知情权、

评论权、申请权、动议权以及表决权，后者主要包括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获得不利决定的

理由权、不受妨碍权以及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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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政府行政管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反常现象：经政府合法许可或者虽然尚未
完成许可程序，但已经被政府选中的企业项目却遭到项目所在地的公众阻止，而结局通常是在政府考虑

到“市民不同意，项目坚决不上”后 [1]，项目被中止、流产或者搬迁。事实上，此类现象在国外也时常发生。

比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喀拉拉邦建有工厂，但 2009 年该地区遭遇干旱，当地社区的活跃分子发
动一场抵制该公司过多使用瓶装水的运动，可口可乐公司被迫中止生产 [2]。显然，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是

在取得印度当地政府许可情况下才经营该项目。对于此类现象，国际上一些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的学者提

出“社会性许可”概念来解释，大意指，企业项目要想生存，除了取得国家许可之外，还要取得来自受项

目影响的社会公众的许可 [3]（P83-90）。这一概念虽然已经成为国际上诸多企业年报和官方文件中的高
频词，并且我国学者也开始引入使用，但面临着“过于神秘、难以捉摸、边界不清”等问题 [4]（P355-359）。
由此，国际上有学者，比如贾森和斯考特认为，可以从权利角度来认识社会性许可 [5]（P348）。
笔者赞同贾森等学者的观点，即把社会性许可视为一套权利体系，或者更简洁地表达为社会性许可

权。理由在于：一方面，经验表明社会性许可本身隐含着否决权的意思或者事实上的否决权；另一方面，

社会性许可权这一表达，既能保留社会性许可固有的解释力，也具有相应的可操作性。因为从法理上而

言，权利是一种行为规范 [6]（P140-143），只有具备了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性许可才能全面发挥其解释、
规范和预测功能。可是，对于社会性许可权的基础性问题，比如，到底由哪个部门法来规范？社会性许可

权的主要类型是什么？国际上鲜有学者探讨，对其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极为粗糙的感性阶段。本文的基本

命题就是如何从行政法角度来建构社会性许可权。围绕着该命题，文章的分析框架为：探讨社会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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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属性，分析社会性许可权形成的理据并阐释它的主要内容，以期为解决我国行政管理中的困局提供

新的制度遵循。

一、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

所谓社会性许可权，是指受到项目影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作为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的项目企

业以及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某种主张或者资格。社会性许可的被申请人

是受到项目影响的各类利害关系人，既可以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项目径直影响的

主体，比如，行政机关许可某企业在某居民区建造一个垃圾焚烧厂需要征用该居民区的房产和土地，房

产和土地被征用的居民就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是间接利害关系人，即除直接利害关系人之外的对

项目感兴趣的主体，比如，行政机关许可某企业在一个栖息着大量猴子的国有森林公园内建设一个大型

游乐场，猴类保护协会对此高度关注，该协会就属于间接利害关系人。社会性许可的申请人是项目企业

和对项目实施许可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所谓项目，是指具有特定目标，有特定开始和终止日期，具有一

定约束条件（比如资金有限、消耗资源）的活动和任务。项目企业通常承担项目的启动、计划、执行、控

制和结束等工作。享有许可权的行政机关通常对项目承担考察、审查、审批、监督等职责，有的是国家环

境保护方面的行政机关，有的是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机关，有的是土地管理方面的行政机关。他们共同

构成社会性许可申请人。从属性上分析，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

（一）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权利

从学理上探讨社会性许可权属于公共利益还是私权利，不仅是明确其部门法归属，而且还是确定

其保障和救济途径的前提性问题。这就需要运用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上的私人公共利益理论。从历史角

度来分析，现代行政法上的私人公共利益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 C.F.V. 哥伯在 1852 年所著的《公权
论》中提出，意指当个人与全体相结合时对国家具有的权利就是公权利，最主要的公权利是参政权，尤

其是选举权 [7]（P26）。德国学者奥托·迈耶认为，真正的公法上的权利是从授予个人参与权开始的 [8]

（P116）。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指出，公权是国家或共同团体本身居于当事者或义务者地位 [9]（P124）。
我国学者的典型观点则是，私人公权，不仅是为保护权利主体自身的个人利益而赋予的，而且是为了实

现公共利益，或者说主要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确认的 [10]（P190）。
国内外学者对私人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的研究，无疑为我们分析社会性许可到底属于公共利益还是

私权利提供了重要启发价值。笔者认为，根据私人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否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特别

是国家行政权力，私人权利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私人权利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

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是否是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在学理上可以将私人权利分为公共利益与私权

利。据此标准，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权利。对此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性许可权所对应的义务主体是享有对项目行使国家行政许可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以及从

事项目开发和建设的企业。在我国行政法语境中，行使国家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无疑是享有公共行政

权力的主体，而项目企业虽然不享有行政权力，但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当下中国，许多项目企业是国

有企业，拥有大量人、财、物、资本、信息和技术资源，属于郭道晖教授所说的社会权力主体 [11]（P4）。比
如，于 2013 年 5 月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对二甲苯事件”中，项目企业就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由此，社会性许可权所对应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享有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权

力的主体，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主体。

第二，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社会性许可权利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个体利益，更是为了维护社

区集体利益，还为了保障公共利益。从社会性许可权实践来观察，受到国家行政机关许可项目影响的直

接利害关系人通常是某一社区或集体的复数意义上的公民。他们既为了维护个体利益，比如，因私人财

产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主张权利，也为了保护社区或集体的权利，比如，社区或集体的清洁水源、干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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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益的投资环境等，还为了促进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公共利益，比如，确保项目与当地社会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维护下一代人的生存环境等。而对国家行政机关许可项目感兴趣的间接利害关系人，诸如各类

环保公益组织，通常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了保障生态环境资源来主张权利。比如，前述发生在云

南省昆明市的“对二甲苯事件”中，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昆明市民的诉求就是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

而作为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绿色河流与绿色家园的诉求则是保障昆明的美丽 [12]（P87-109）。由此，社会
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社会性许可权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和促进社区的、公共的利益。

第三，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意志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许可的项目，包括已经履行完

毕许可程序或者尚未履行完毕许可程序的项目。从功能来分析，这些项目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产业政

策，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由国家安排或扶持的社会公共事业，比如，2014 年 5 月 10 日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市民反对处于前期规划公示阶段的中泰垃圾焚烧厂项目就属于杭州市 2014 年规划重点工程项
目 [13]。

第四，社会性许可权也具有私权利的特征。虽然社会性许可权主要属于公共利益，但并不排斥或者

否定其具有私权利特征。理由在于，作为社会性许可权主体的利害关系人，特别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

该权利也包含着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这符合经典马克主义作家的观点。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

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P82）利害关系人之所以要行使社会性许可权也是为了实现自
身利益，满足自身的需要。

以上四个方面合而言之，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权利。揭示社会性许可权的公共利益

属性的法律意义在于：一是为行政法规范社会性许可权提供客观基础，即社会性许可权应当由作为公法

的行政法来规范，而不应当由作为私法的民商事法律来调整。这意味着社会性许可权中的各方主体应当

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和制度。二是将社会性许可权与私人的私权利区分开来，即社会性许可权的主体在

行使此类权利时候，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保障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

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旨归，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利。

（二）社会性许可权是新兴权利

明确社会性许可权是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权利是从实质角度来分析其属性，而阐释其是一种新兴权

利则是从形式层面来明确其属性。根据法学理论界关于新兴权利的判断标准，社会性许可权无疑属于新

兴权利。对此，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论证。

第一，从时间标准来分析，我国过去的法律文本以及当前的法律文本尚未对社会性许可权有任何明

确的规定。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文本中，特别是在行政法中，立法者尚未规定社会性许可权。与之在名称

上相近的一个概念是行政许可权，即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向履行国家行政许可

职责的行政机关申请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但社会性许可权与行政许可权在内容上根本不同，它们之间

存在本质差异。社会性许可权是不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但受国家行政许可项目影响的社会公众——利
害关系人——允许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企业实施某一项目的权利。换言之，在社会性许可权利关系中，
社会公众占主导地位。他们有权授予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企业开展项目。而在行政许可权关系中，具有

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占主导地位。他们依法授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可见，

社会性许可权不同于行政许可权，而我国目前行政法中没有对之加以规定。

第二，从空间标准来看，我国境内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性许可权，但国际上的法律文件对此隐

含地作了规定。比如，2007 年 9 月 13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107 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
利宣言》。该宣言第 10 条规定，如果未事先获得有关土著人民的自由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和公平的赔
偿，并在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则不得进行迁离；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对未事先获得他们自由知情同
意，或在违反其法律、传统和习俗的情况下拿走的土著文化、知识、宗教和精神财产，予以补偿，包括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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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这就是著名的“事先的、自由的、知情的同意原则”。依据该原则，政府或企业的项目影响了土著人

的财产，需要事先获得土著人自由的和知情的同意。虽然该原则主要针对土著人，但国际上一些学者认

为这一原则其实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 [15]（P1-5）。尽管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我国政府公开承
诺支持该宣言 [16] ，然而，我国毕竟不是该宣言的缔约国，因此该宣言对我国政府没有约束力。

第三，从权利内容标准来看，现行法律尚未对社会性许可权的主体和客体加以规定，属于纯粹的新

兴权利 [17]（P8-9）。凡权利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18]（P92）。社会性许可权的主体是社会性许可被
申请人和社会性许可申请人。其中，申请人是积极提出要求，能促进被申请人实现或顺应自己要求的主

体，即项目企业和对项目实施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而被申请人是消极顺应申请人的要求的主体，

即受项目影响的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社会性许可权的客体则是社会性许可当事人的行为和意志

作用的对象——通常属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业的项目。对于具有这样一种内容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
特别是行政法律尚未明确加以规定。

以上三个层面合而言之，可以判断社会性许可权属于新兴权利。当然，有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认

为现行环境行政法所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基于环境权或环境利益主张的参与权（下文简称“环境利害关

系人参与权”）与社会性许可权存在相似之处，因而可能否定社会性许可权作为新兴权利的属性。笔者

认为，这两种权利至少存在两大区别。一是义务主体不同。环境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所针对的义务主体是

国家环保行政机关，而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所针对的义务主体是项目企业以及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

责的国家行政机关——环保行政机关仅仅是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二是权利类型不同。环境利害关系人
参与权的类型到底包括哪些，学理上存在诸多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现行环境行政法（主要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53 条第 1 款的规定，下文简称《环境保护法》）中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权的
类型要远远少于笔者在下文所建构的社会性许可权类型，特别是环境利害关系人并没有表决权——有
权否决一项已经经过行政机关许可的项目。也有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社会性许可权与行政法上的利害

关系人参与权是什么关系？为何不使用行政法上利害关系人参与权¬，而使用社会性许可权？笔者认为，

这两种权利也存在三大区别。首先，两种权利所针对的义务主体不同。前者的义务主体是项目企业以及

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后者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
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其次，两者所指向的客体不同。前者所指向的客体是属于

国家和社会公共事业的项目，而后者所指向的客体要广泛得多，除了项目之外还包括人事、财政等方面

事项。最后，两者权利类型不同。行政法上参与权 [19]（P84-87）主要包括批评和建议权、控告与检举权、
协助公务权、知政权和行政契约权。但笔者下文所建构的社会性许可权包括两项核心权利——表决权和
动议权，这是行政法上的参与权所无法涵盖的。可见，不论是环境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或行政法上参与权

与社会性许可权均存在重大差异，特别是它们都没有包括社会性许可权的核心权利类型——对项目的
表决权。而正是在核心权利类型上的差异，使得它们难以充分解释当前我国行政管理的难题——诸多项
目虽然已为国家行政机关所选中或者已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许可，但最终被社会性压力否决，也正是这

种差异使得社会性许可权可以表征为一种新兴权利。

揭示社会性许可权的形式属性是新兴权利的主要法律意义在于：从形态分析，社会性许可权是一种

法外权利，即它虽非由国家法律规定，但它是特定领域的社会公众实际上在行使的权利；它也是特定国

家行政机关在面对公众压力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承认的权利。

¬ 为简洁起见，笔者沿用行政法上作为通说的“参与权”来与社会性许可权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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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社会性许可权纳入行政法具有充分的理据

笔者已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揭示了社会性许可权的属性，并将它与环境利害关系人参与权和行

政法上参与权做了区分，不难发现它是一种具有独立内涵的权利，但它目前仍然是一种法外权利。由于

在极端情况下，它将产生巨大的爆发力和破坏作用，因而，它是行政法的立法者和实施者以及项目企业

都应当予以重视的权利。行政法的立法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顺势而为，通过行政法机制来及时确定

此类法外权利，规定当事人，特别是规定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权利的合理程序，将此类权利所具有

的潜在破坏性控制在法律轨道之内，扬其善，遏其恶。二是彻底禁止或者否定这种法外权利。可是，从社

会性许可实践来分析，国家行政机关若选择彻底禁止或否定，则不仅将抛弃社会性许可权的积极功能，

还将付出巨大的合法性代价。可见，行政法的立法者做出第一种选择是明智之举。这恰如美国法哲学家

博登海默所说的，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 [20]（P290）。
但将一种法外权利转化为行政法上的权利，则是需要加以充分论证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基于客观的

共同条件生活需要，“我要”永远只是“我要”，永远变不成“权利”[21]（P336）。由此，需要从深层次的学理
和法理层面来阐释社会性许可权纳入行政法的依据。

（一）社会性许可权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

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相伴随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社

会和经济矛盾涌现。而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受到极大挑战，主要依赖国家行政机关来提供公共物品，实

施社会管理的做法也不断遭遇合法性危机，这就是所谓的政府治理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多层次治理、多

中心治理、网络治理、社会治理、善治等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断涌现 [22]（P42-46）。虽然这些治理模式名
称各异，但它们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在纵向层面，国家行政权力向国际组织、基层政

府和社区转移；在横向层次，国家行政权力从国家行政机关向非政府组织，甚至公民个体转移。国家行

政机关被嵌入一个由各种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协议和制度相互交织的网络中，成为提供公共物品的

诸多权威形式的一种。由于这种转向，使得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非政府组织和公

民个体的角色也发生改变，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也变得不是很明显。

社会性许可权就是在这种转变中逐渐兴起的。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性许可权是公与私合作治理或

者互动治理的一种最新的制度化形式。它超越了早期的参与式治理。它既要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也要克服早期参与式治理本身失灵问题。赋予受行政机关许可项目影响的各类利害关系人一系列权利，

意味着无序和低效参与将转变成一种有序和高效的参与，也意味着各类利害关系人将以责任者和主人

翁的姿态参与到复杂项目的规划、选址、执行和操作过程中。作为项目最敏感的治理行动者，通过赋权，

他们既能促进行政机关科学决策和灵活监管，也能帮助项目企业提升业绩；既能阻止那些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的项目，也能防止掠夺式的开发活动，实现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赢。对于社会性许可权的这种

功能，国外学者也有论述，比如，澳大利亚学者甘宁汉等认为，社会性许可（权）能够敦促行政机关及时

执法，提高执法频率，增强执法效果。虽然行政法律规定了企业排放恶臭硫磺的限度，但行政机关从来

不会将控制气味作为其执法优先事项，因为气味对环境影响很微小 [23]（P322）。然而，在纸浆厂项目中，
社区居民却将恶臭气味作为最优先事项来考虑，这就迫使行政机关动用执法权力对气味加以严格控制。

驰莱克则认为，社会性许可（权）能够帮助企业节省成本，降低社会风险并有助于项目在没有遇到社区

冲突情况下持续运作。为此，他引用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来佐证，世界著名石油企业荷兰壳牌在

菲律宾开采天然气，因该项目获得当地社区同意，为壳牌节省了 7200 万美元费用 [1]。

（二）社会性许可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加剧，国际组织提出了可持续
发展理论 [24]（P415-428）。该理论主张需要一种新的、危害性较小的长远发展策略，将社会的、经济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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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问题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加以解决的发展策略。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 [25]、新发展理念，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继承，更是对其的超越。具体到政府对重大投资项目的行

政许可、企业开展项目建设等领域，如何确保可持续发展、体现新发展理念则需要具体途径。对于途径

探索，我国政府其实是在不断试错中改进。早期，以政府为主导，突出国家行政许可活动的经济和技术

理性，后来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做文明社会中的公民。到了 21 世纪，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环境
风险敏感期，时而发生针对合法项目的反对活动，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缺乏作为利害关系人的社会公众

的参与，如果没有给社会公众有效赋权，则不可能做到协调和共享式发展。这是因为，在项目投资领域，

政府、公众和企业在价值取向、利益偏好、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等方面存在差异。政府主要追求便宜的

政治和技术理性，企业主要追求经济理性，而社会公众偏爱社会理性。在公众缺场或者形式上存在但实

质上缺场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不可避免地结成“伙伴关系”以追求经济和政治便宜理性最大化。

为了回应此类棘手的问题，社会性许可权孕育而成。社会性许可权不仅能够增强政府或企业决策内

容的科学性，比如，当社区成员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影响他们切身利益的企业项目，那么政府和企业就能

够设计出实质上更好和更平等的方案，体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公平和质量 [26]（P412），而且公众参与本身
就是一种目的。因为这让整个决策过程变得更为民主，比如，公众参与为社区成员提供机会来了解一个

项目的影响和收益，讨论项目面临的潜在挑战，体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动力 [26]（P411）。如果没有赋予公
众社会性许可权，如果没有给公众提供实质性学习和了解项目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同意那些影响

其切身利益的企业项目——即使项目经过了国家许可。由此，公众就不会支持这些项目的运行，这就会
损害可持续发展。毕竟，项目的有效运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公众也不能从项目的运

行中获得自身的利益，从而也不能体现共享式发展。

（三）实定法层面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

如果说社会性许可权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主要是从功

能角度来为其从法外权利转变成法上权利提供正当性，那么从实定法层面来考察，则是从已经存在的被

立法者隐含认可的利益事实角度来为这种转变提供正当性。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简称《宪法》）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根本性的规范依据。根

据《宪法》第 2 条第 3 款的规定，我国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
业以及社会事务。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而言，《宪法》这一条款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根本性的规范依据。

这是因为，“国家事务、经济事业和社会事务”当然包括国家行政机关许可的企业项目，而特定社会公

众通过行使社会性许可权就是他们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事业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途径。又如，《宪

法》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
在这里，“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也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依据。因为，特定社会公众

行使社会性许可权的过程，就是对行政许可机关的监督过程，是他们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的过程。再

如，《宪法》第 13 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依法给予补偿的
情况下可以征用公民私有财产。据此，如果企业项目——虽然经过行政机关许可，将严重侵害某一社区
居民房屋所有权，那么国家行政机关或者企业在没有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补偿不足的情况下，该企业项目

能否在该社区“落户”，自然应当征求该社区居民的同意。因为社区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

利，如果未经居民同意就“落户”建设，就是侵犯居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为。而征得社区居民同意则是社区

居民行使社会性许可权的重要内容。可见，《宪法》第 13 条规定的公民私有财产权也为社会性许可权
提供了依据。

第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也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规范依据。《环境保护法》第 1 条规定
该法的宗旨之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权威机构的观点，该法所规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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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而代内公平的要义是，代内所有人都有平等利用自然资源与享受清洁、良好的

环境的权利，当代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 [27]（P6）。这一规定直接为社
会性许可权提供了依据。社会性许可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赋予受项目影响的特定

社会公众社会性许可权可以有效阻止那些获得非法许可或者虽然合法但却是污染环境的项目，防止污

染企业通过掠夺特定社会公众的环境权利来获得畸形发展，从而实现代内平等，进而有助于促进代际平

等。《环境保护法》第 53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
保护的权利。这一条款所规定的获取环境信息权、参与和监督环境权不仅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直接的

法律依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社会性许可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之外，《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下文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法》（下文简称《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7 条等法律规范都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规范依据。

三、行政法建构社会性许可权的主要类型

以上分析表明，将社会性许可权纳入行政法轨道并不是虚妄的权利呓语，而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

客观发展要求以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选择。那么接下来需要论述的则是社会性许可权在行政法上的主

要类型问题。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社会性许可权不是一项单个权利，而是一种权利束。这个

权利束包含着诸多子权利。在这个权利束中，行政法可以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断增加或者减

少相应的子权利。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通常方法，人们一般通过分类来分析事物。由此，可以依据不同

标准来对社会性许可权加以分类。笔者依据社会性许可权行使者——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依法实现其
意志和利益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 [28]（P64-74）。
（一）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

所谓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是指，作为权利享有者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资格做某事或以某种方

式采取行动，是对社会性许可申请人主动作为的权利。从规范层面而言，被申请人所享有的行动型社会

性许可权主要包括如下类型。

第一，知情权。知情权是指，除依法保密之外，出于正当目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权知晓、查阅

和复制社会性许可申请人所收集、制作、保留的与项目的行政许可以及项目的建设和开发等有关的信息

和资料的资格。何为正当目的，则需要做广义理解，比如，被申请人担心项目对自身健康带来影响；又如，

被申请人基于环境科学研究需要等，都属于正当目的。对于知情权需要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就面向

的主体而言，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既可以向作为社会性许可申请人之一的国家行政许可机关行使知情

权，比如，要求行政许可机关公开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也可以向项目企业行使知情权，比如，要求

企业公开每日排污数量。二是就覆盖面而言，知情权不仅将覆盖国家行政机关考察、审查、许可和监督

项目的整个管理过程，也将覆盖企业开发、建设、运行和结束项目的整个过程。换言之，国家行政许可机

关对项目的整个管理过程以及企业对项目的整个生命运作过程所制作和保存的信息，都属于社会性许

可被申请人知晓的对象。三是就行使知情权方式而言，行政法需要规定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可以通过复

制、摘抄、查阅、拷贝等方式来进行。四是就保密与公开关系而言，行政法需要规定公开主导下的保密，

而不是保密主导下的公开，特别是对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而言，对于不能知晓的事项需要加以列举。知情

权是社会性许可权中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其他权利的手段。这恰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公民要想成为自己的主人，要想具有行动的能力，就必须用可得的知识中隐含的权力武装

自己，如果公民没有知情权，那么所谓面向公民的社会性许可权，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的序幕 [29]

（P265）。
第二，评论权。评论权是指，出于正当目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享有对国家行政许可机关以及企业

做出的涉及项目许可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既可以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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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自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涉及项目安全的政策和措施加以评论，比如，对于垃圾焚烧厂项目，周边居

民有权向企业提出要求其使用国际先进的消除二恶英的过滤器，也可以出于研究兴趣等理由而对相关

政策和措施加以评论，比如，要求项目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环境质量防控责任机制。与知情权相类似，评

论权也将贯穿国家行政机关对项目的整个许可和管理过程以及企业对项目的整个开发和建设过程。对

于评论的方式，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既可以运用书面形式，也可以使用口头形式；既可以采用电子数据

形式，也可以采用传统的书信形式；既可以向行政机关或企业直接提出建议和评价，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形式来加以评价。行政法需要特别规定，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评论权的法律效

果，比如，国家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负有定期反馈和答复的义务等。

第三，申请权。申请权是指，基于正当目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就与项目有关的事情向社会性许

可申请人提出请求的主张。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申请权的目的是希望参与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项

目企业的管理活动，了解项目安全情况。申请权，同样覆盖企业项目的许可和运作整个过程。被申请人

既可以面向国家行政许可机关行使该权利，比如，被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某季度对项目的执法信

息，也可以面向项目企业行使该权利，比如，被申请人向项目企业申请参与该企业内部环境质量安全管

理活动。申请权是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实现深度参与项目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环境法等法律虽

然规定了公民的申请权，比如，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但这与笔者所指的申请权具

有很大差异。笔者所指的申请权不仅包括获得信息的申请权，而且还包括其他参与项目管理活动的申请

权，不仅包括向国家行政机关申请从事特定活动或要求满足某种需要的权利，而且还包括向项目企业行

使该权利。对于申请权，针对不同环节的项目管理以及不同的社会性许可申请人，行政法需要规定社会

性许可被申请人提出申请权的条件、方式等内容。

第四，动议权。动议权是指，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向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项目企业等主体提出建议，

要求其依法履行项目安全管理职责，开展项目治理工作，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项目企业对被申请人提出

的建议予以审查，并做出相应决定。如果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他们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依法请求法

律救济的主张。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动议权，不以自身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侵害为必要条

件，出于关心项目安全即可提起。动议权指向对象是行政许可机关的法定职责或者项目企业的法定义

务。比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54 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公开
环境质量、环境监测、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行政许可等信息。据此，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权对县级环保

行政主管部门负有的与项目有关的职责提出动议，要求他们履行相应职责。又如，根据《环境保护法》

第 55 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
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据此，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权对项

目企业此类义务提出动议。对于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的动议申请，行政许可机关或项目企业应当予以审

查，如果发现属于自身的法定职责或义务，就应当积极履行。如果认为被申请人的动议缺乏依据，动议的

事项不属于自身的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则可以驳回被申请人的动议。对行政许可机关的驳回决定不服

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对项目企业驳回决定不服的，被申请人根

据要求项目企业依法履行义务的类型为标准，可以向相应的主管行政机关申请裁决。动议权属于社会性

许可权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行政法需要规定被申请人行使动议权的条件、程序、法律救济等内容。

第五，表决权。表决权是社会性许可权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一项权利，当然也是在极端情况

下才能运用的权利。其含义是，当被申请人之间对是否授予申请人社会性许可存在争议时，直接利害关

系人通过行使表决权来最终决定。对于表决权需要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表决权的行使主体仅

限于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自身的合法权益直接受到行政许可项目影响的主体。

此类合法权益主要包括财产权、生命和健康权、环境法上的权利，对于间接利害关系人则不享有此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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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二是表决权行使的条件则是特定地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之间就是否同意某一行政许可项目“落户”

存在分歧，难以通过前期的协调和沟通等方式解决时才能启动。换言之，表决权是解决项目能否在“我

们家后院落户”的最后手段。如果社会性许可申请人通过协调、开听证会和交流会等形式取得了项目所

在地直接利害关系人同意或默许，直接利害关系人没有通过对抗性手段来表示反对，那么就无需启动表

决权。只有当协调和沟通手段难以解决直接利害关系人之间对项目的分歧，部分直接利害关系人出现对

抗性话语和手段，行政机关才能依法组织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表决权。三是表决权的组织者应当由

与项目许可行政机关、项目企业等没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来担任。虽然表决权的行使主体是直接利害关

系人，但由于项目往往影响某一地区诸多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因而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数量通常比较庞

大，由此，让所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自身来组织行使表决权既无必要，也缺乏可操作性。而比较可行的方

法是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来组织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表决权。此类主体可以由上级政府法制部门来

担任，成员可以由法学专家、管理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普通居民所组成。行政法需要规定该

组织的产生程序、组成人员、法律职责等问题。比如，该组织在与直接利害关系人协商的前提下制定表

决权行使规则和纪律；该组织依据客观公正的方法产生直接利害关系人代表等。四是表决权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在社会理性、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促进代际和代内公平，并不是为直接利害

关系人要挟社会性许可申请人提供一件法宝。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表决权将遵循相应的法律规则或者

组织者制定的议事规则，他们不能借此谋私益。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特别是项目企业禁止与个别直接利

害关系人私下交换来获取他们的表决权。否则，他们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表决权

并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一种个人利益。这印证了法理学家郭道辉教授的观点：“有时行使个人权利是

出于公心而非私利，有时甚至要牺牲个人利益。”[18]（P128）对于表决权，一些学者会提出质疑，如果直
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表决权没有通过法定多数，意味着项目将难以获得社会性许可，则会削弱行政许可机

关代表国家推进产业政策和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笔者认为，这种质疑背后依然是行政法管理论所指导

下的行政机关垄断性地代表和诠释公共利益的思维。它与社会性许可权的功能相背离，也不符合当今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新要求。从我国社会性许可实践来分析，行政机关强行推进项目时遭

到当地社会公众阻止的情况并非罕见。这就表明，即使行政法没有赋予被申请人表决权，被申请人事实

上也已经在行使这项权利。如果行政法能够顺势而为，赋予被申请人此项权利，并建立相应的行使规则，

那么既可以防止被申请人滥用此类权利，也能够为申请人顺利取得社会性许可提供规则指引。

除了上述五项行动型权利之外，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所享有的行动型权利还包括发布项目信息权，

提出申诉、控告权，申请回避权以及举证权等。

（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

所谓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是指，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资格接受某事物或被以某

种方式对待的资格，而社会性许可申请人则处于给付某物或者做出某种对待的积极行动状态。从规范层

面而言，被申请人的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第一，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它是指，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在国家行政许可机关、项目企业等主

体制定或做出涉及项目的政策、措施、决定之前，有得到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以及何时和以何种方

式参与项目治理并参加会议的资格。由于行政许可机关和企业对项目的许可和管理涉及诸多环节和事

项，有的涉及环境评价，有的涉及安全生产，有的涉及财产权的征收或者征用，这诸多环节和事项大都需

要被申请人参与和开会讨论，因而行政法赋予被申请人获得通知并参加会议的权利就十分必要。被申请

人行使此项权利所面向的主体既包括各类承担项目许可职责的行政机关，比如，环保行政机关、安全生

产行政机关，也包括项目企业。比如，履行安全生产许可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审查项目企业安全生产方面

的条件、技术和制度时，被申请人如果愿意参与此类活动，就享有获得行政机关通知并参加会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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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项目企业在起草或制定企业安全生产方面规章制度时，应当告知被申请人并邀请被申请人参与讨

论。对于被申请人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的权利，行政法需要规定他们获得通知并参加会议的事项。从理

论而言，所有重要的、涉及被申请人利益的事项，他们都有权获得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的通知并参加相关

会议。行政法还需要规定被申请人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的期限，确保他们有一个合理期限来做准备，

进行高质量的参与。此外，行政法还需要规定公民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的方式，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因

为书面形式具有客观性。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总之，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是被申

请人一项基础性的接受权利，行政法需要做出详细规范。

第二，获得不利决定的理由权。它是指，在项目的许可和启动、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当国家行政

许可机关、项目企业做出不利于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决定时，被申请人有从其获得相应决定的合法或合

理依据的资格。由于不论是在行政机关许可项目过程中，还是在企业生产和经营项目过程中，作为分散

个体的被申请人通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授予其获得理由权，既能够制约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滥用权力

（权利），也能够促进被申请人与他们合作，进而实现超出法律规定的收益。被申请人获得理由权的前提

是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许可机关和项目企业的侵害，比如，行政机关未经被申请人同意就做出对其房产

的征收补偿决定。又如，项目企业无故否定被申请人的知情权和动议权等。被申请人获得理由权的内容

是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对其做出不利决定的合法或者合理的依据。比如，环境、生产安全方面的客观事

实和规范依据；国家行政机关的产业政策，项目企业的特殊情况、本地区产业布局现状等。对于获得理

由权，行政法需要规定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违法不说明理由的法律后果，比如，对于项目企业而言，行政

法可以规定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对于行政许可机关而言，在未说明理由情况下对被申请人做出的不利

决定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同时，其工作人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三，不受妨碍权。它是指，被申请人在行使行动型社会权利过程时，有向国家行政许可机关、项目

企业等主体主张不得被无故干扰、冷漠对待、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的资格。在项目的许可和管理等各个环

节中，无论是被申请人行使行动型社会许可权，还是享有接受型社会许可权，都会对国家行政机关和项

目企业构成一种监督。由此，行政机关或者项目企业可能会妨碍被申请人行使权利。比如，直接利害关

系人在行使表决权过程中，行政机关通过施加不当压力的方式暗示直接利害关系人服从行政机关的意

志；又如，在项目企业环境安全风险交流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或者项目企业以专业术语来进行解释，致

使被申请人无法理解项目的环境安全问题。被申请人享有不受妨碍权，其实是要求项目企业和行政许可

机关尊重被申请人在项目治理中的角色，将他们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利益的主体来参与项目治理，

真正实现澳大利亚学者甘宁汉等学者所期待的“超越合规”[23]（P307-341）的效果。对于不受妨碍权，行
政法需要规定行政机关或项目企业实施妨碍行为的具体体现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比如，对于项目企业

实施妨碍行为的，主管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处以警告等行政处罚；对于行政许可机关实施妨碍

行为的，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许可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相关工作人员给予相应处分。

第四，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它是指，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向行政许可机关

或项目企业主张平等机会参与项目治理的资格。所谓法律地位，意指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被申请人

所具有的行政法上的地位和作为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被申请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这两类被申请人的法

律地位除了在表决权上存在差异之外，其他方面是一致的。所谓机会，意指被申请人参与项目治理，行

使各类社会性许可权的空间和余地，是一种资源。机会平等涉及被申请人获得平等资源、平等选择空

间和余地的问题。但机会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符合社会性许可权的内在要求，有助

于实现社会性许可权作为公私合作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的目的。由此，这里的机会平等仅指

向才能开放的平等，而不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的平等 [30]（P3-45）。所谓向才能开放的机会平等意指 [31]

（P107-108），强调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参与项目治理的能力，而不关注他们在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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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平等具备参与项目治理的能力。换言之，虽然同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如果某些

个体不具备参与项目治理能力，因而没有机会参与行政许可机关或项目企业的各类管理活动，则不被认

定为违反平等权利。由于受行政机关许可项目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人人行使社会性许可权势必

带来巨大的成本，由此，主张向才能开放的平等，既不违反平等的基本要义，也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对

于极端情况下行使表决权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虽然从规范意义而言，每一位直接利害关系人都享有表决

权，但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直接利害关系人因缺乏相应议事和判断能力而难以行使表决权。在这种情况

下，组织投票的行政机关确定具有特定议事能力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行表决就不违反平等原则。当然，

为避免偏私以及确保具有相应的代表性，行政机关或项目企业在确定“才能”的问题上，需要根据不同事

项来判断，并以让全体被申请人知晓的方式来事先制定相应的规则。由此，行政法在规范受平等对待权

利时，需要引导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从依据才能的机会平等入手，确保被申请人从实现公共利益和合作

共治的角度来行使社会性许可权。

除了上述四项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之外，被申请人所享有的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还包括获得行政

机关奖励权、告知救济途径权等。

如何破解“诸多项目虽然已为国家行政机关所选中或者已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许可，但却被社会性

压力否决”的难题，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而对于肩负多重职责的我国政府而言，这一

挑战更显突出。从实践来看，社会性压力的负面影响已经暴露无遗，而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也存在合法

性困境，过往在该难题的处理上，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似乎陷入了全输的局面。驯服这种社会性压力，

需要通过赋权来实现。笔者从行政法角度建构社会性许可权就是为了让这种法外的力量进入行政法治

轨道，实现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的多赢，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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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License Right of Administrative Law

Qi Jianga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Abstract The right of social license refers to a claim or a qualification granted by the project
business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project’s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s the social license applicant for the social license applicant. The right of social license belongs to a
new type of right. It is a main public interest. It is a type of right outside the law.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on of interested parties in environmental law or administrative law. It is a right
with specific attributes and independent connotations. The motivations of transforming the right of
social license to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re that the right of social license is not only a new form of
cooperation to govern social problem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re importantly, the law has implied the right of social license. The right of social licen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activist social license right and the accepted social license
right. The former mainly includes the right to know, the right to comment, the right to apply, the
right to move and the right to vote.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right to get notif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meetings, the right to justification for an adverse decisions, the right to be free and the right to be
treated equally.

Key words social license rights; public rights; new type of right;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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